
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(高中部)學生辦理 
□休學 □第二次休學 □轉學 □放棄、廢止學籍申請書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班  級  座號  學號  姓  名  

通訊地址  身分證字號  

學  生 
手機電話  住  家 

聯絡電話  出生年月日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學生家長 (簽章) 家長聯絡電話  

原  因 

休  學 □因病     □志趣不合   □兵役□出國□缺曠課過多□經濟困難  
□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□其他(請敘明原因)________________ 

轉  學 □遷居      □改變環境   □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
□家長調職  □其他(請敘明原因)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放棄學籍 □自動辦理放棄學籍  □因休學期滿而放棄、廢止學籍 
□其他(請敘明原因)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1.退費： 
(1) 學費、雜費及代收代付費（使用費）： 

休學時間 □註冊後開學日前者 
□開學日後 

未逾學期 1/3 者 

□開學日後 逾學期 1/3 

未逾學期 2/3 者 

□開學日後 

逾學期 2/3 者 

退款比例 全數退還 退還 2/3 退還 1/3 不予退費 

(2) 代辦費：依收取費用之項目性質及使用情形處理。 

2.休學期間，請主動至本校健康中心繳交學生平安保險費，逾期未繳以自動放棄參加學生平安保險權益。 
3.相關法令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修業年限至多五年，提前復學或重讀學年計入修業年限

註 1
。學生因故得向學校申請休

學，經輔導並審查通過者，發給休學證明書。休學每次以一學年為期，並以二次為限，休學期間不列入本法第四十
二條所定修業年限。

註 2
。關於政府提供之部分就學費用減免及補助，每人於同一學期僅得申請一次，若先前已請

領，重讀之學期不得再次申請
註3
。 

4.如有就業需求，請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設置之「台灣就業通」網站搜尋相關資訊(關鍵字「台灣就業通」) 

註 1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2 條；註 2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 17 條；註 3：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

點第二款、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助學金補助辦法第 11 條、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

免辦法第 8條、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第 8條、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第 9條 

休學學生請詳閱注意事項，並同意依規定辦理。 

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1 班 導 師 請導師進入『中途離校學生通報系統』通報 

2 學 務 處 

生 輔 組 
(日常生活表現確認)  健康中心 

(健康紀錄卡移轉 休學學生繳交保費)  

生輔組 幹事 
(日常生活表現確認)  學務主任  

3 輔 導 室 資 料 組  輔導主任  

4 總 務 處 

出 納 組 
(學校各項費用是否繳交)  午餐秘書  

文 書 組 
(學籍證明蓋用印信申請)  合 作 社 

(辦理退費)  

5 圖 書 館 讀者服務組 
(繳回借書)  

6 教 務 處 
 

註 冊 組 
(系統登錄及填報 辦理退費項目)  實驗研究組 

(補考 重補修 各項費用繳交事宜)  

設 備 組 
(教科書退還或繳費 繳回設備)  資訊組 

(繳回借用資訊設備)  

試務組 
(學習歷程檔案) 

 教務主任  

校 長 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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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申請休學、轉學、放棄學籍辦理手續 
一、申請所須資料： 

1.家長及學生身分證。 

2.平安保險費：辦理休學者，必需繳一年平安保險費。請主動至本校健康中心繳交學生平安保險費 
二、申請步驟： 

1.請由家長向教務處親自提出申請，並由學生 家長親自辦理離校手續。 

2.學生填寫申請表，學生及家長簽名，並依序至各單位核章。 

休  學  學  生  注  意  事  項 
一、休學每次為一學年，並以二次為限(含轉入前在他校已休學次數)，且須在五年內修畢三學年課程。學生未於

期限內辦理復學者，應辦理轉學或放棄學籍；第一次休學學生，未於期限內辦理復學、轉學或放棄學籍者，

視為申請第二次休學；第二次休學學生未於期限內辦理復學、轉學或放棄學籍者，學校應廢止其學籍。 

二、休學期滿後返校辦理時間：復學第 1學期者請於 6月 1 5 日前申請，復學第 2學期者請於 1月 10 日前申

請，若遇休假日則順延至上班日之首日。 

三、學生若曾有休學或重讀狀態，於申請休學時必需如實告知，若申報學籍作業而被系統阻擋時，其學生權利自行負責。 

四、學生休學期間，徵召、服役，應檢同徵集令影印本向學校申請保留學籍，服役期滿應於一年內檢同退伍

令及休學證明書向原學校申請復學，逾期以放棄學籍論。 

五、學生休學期間，請主動至本校健康中心繳交學生平安保險費，逾期未繳以自動放棄參加學生平安保險權

益。若於辦理休學時已繳交，就不用再繳交。 

六、學生在本校辦理休學，如要轉至他校就讀或用新生方式重讀，都必須回校辦理放棄學籍或轉學，否則會

變成雙重學籍。 

本人已詳閱上列休學學生注意事項，並同意依上列規定辦理。 

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領              據 
學生        就讀班級:        ，因辦理□轉學□休學□放棄學籍，領回下列款項：

領取方式：□到校領取  □不須退費 

項 目 已繳金額 應退金額 備     註       茲向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收到「註

冊費退費」(退費明細如左) 計 

新臺幣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 

此致 

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 

具領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學生班級： 

學生學號： 

學費  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
費用辦法 (民國113年1月23日
修正)第8條第1項辦理： 
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
者，學校應依下列規定退還學生
所繳費用 ： 

一．學費、雜費及代收代付費
(使用費)： 

□(一)註冊後開學日前者，全
數退還。 

□(二)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
之一者，退還三分之二。 

□(三)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
之一，未逾學期三分之
二者，退還三分 之一。 

□(四)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
之二者，不予退費。 

□(五)未註冊，不予退費。 

二．代收代辦費：依收取費用之
項目性質及使用情形處理。 

雜費   

實習實驗費   

電腦使用費   

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  

課業輔導費   

家長會費   
10月颱風假3

天課補退費 
  

   

退費金額總計  

註冊組：     （核章） 

中 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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